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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出资结构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浙江制造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其中，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新国同基金”）为浙江制造基金

基金有限合伙人，持有其

７９．９８％

的合伙份额。 国新国同基金各有限合伙人的实际控制人如下表所示：

国新国同基金

各有限合伙人名称

份额比例 控股股东

／

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

国新国控投资有限公司

３．７２％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２％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招商局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６％

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注

１

］

深圳市华润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８６％

华润投资创业（深圳）有限公

司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６％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１％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２％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０．７４％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０．４５％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０．２９％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

股权分散，第一大股东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国务

院国资委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

４．１２％

招银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

司

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注

２

］

浙江富浙投资有限公司

３７．１９％

浙江富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国资委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２２．１８％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１６６．ＳＺ

）

国务院国资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０３０．ＳＨ

）

１６．６２％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

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

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为中信股份

（

００２６７．ＨＫ

）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股

份实际控制人是国务院财政部

中银创新发展（天津）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２．４６％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１６９６．ＳＨ

）

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注

３

］

注

１

：招商局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

ＧＬ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５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分别持有其

５０％

股权。 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根据《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２０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ＧＬ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５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为普洛斯集团。

注

２

：招商银行（

６０００３６．ＳＨ

）通过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招银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招银金融控股（深

圳）有限公司间接全资持股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招商

银行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第一大股东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注

３

：中银证券（

６０１６９６．ＳＨ

）为中银创新发展（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控股股东，持有其

８０％

股权。 根据《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银证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第一大股东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１９８８．ＳＨ

）全资子公司，中国银行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国务院全资孙公司。

注

４

：国务院国资委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简称，浙江省国资委为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

经核查，浙江制造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制造投资”），浙江制造投资的控股股东为国新国控（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国控（杭

州）”）。

浙江制造投资的股东及股权关系如下：

根据国新国控（杭州）各股东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签署的《股东协议》，国新国控（杭州）的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

组成，其中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国新基金”）有权提名

４

名（包括董事长

１

名），董事会

作出决议须经出席董事中的过半数董事通过。中国国新基金为国新国控（杭州）的第一大股东，其他股东

所持股权较为分散，且中国国新基金享有过半数董事的提名权，能够对董事会实现控制，因此中国国新

基金为国新国控（杭州）的控股股东；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国新国

控（杭州）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新”），浙江制造投资系国新国

控（杭州）的全资子公司，故浙江制造投资由中国国新实际控制。 经核查，浙江制造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

人为国新国同（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国同（杭州）”），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国新国同（杭州）由中国国新实际控制。

经登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国国新为国务院持股

１００％

的国有独资公司。 综上，浙江制造

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３

）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①

国新国同基金为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根据中国国新《关于国控投资基金总体方案的请示》（国新办［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请示》”）、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起设立国控投资基金有关意见的复函》（国资厅规划［

２０１６

］

９６

号，以

下简称“《复函》”），以及中国国新出具的《关于国同基金有关问题的说明》等文件，国控投资基金系经批

准由中国国新联合其他中央企业、金融机构发起设立的大型基金（总规模为

１

，

５００

亿元），其主要任务是

促进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产能合作，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为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提供资

金支持； 上述请示和复函均明确国控投资基金的名称以实际工商注册名称为准； 在实际工商注册过程

中，国控投资基金的工商注册名称为“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新国同基金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由中国国新联合其他中央企业、 金融机构

发起设立，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推动企业重组整合、行业产业调整优化、转型升级而设

立的“国协、国同、国创、国新”四支大型引导基金之一。国新国同基金肩负开展国际化产能合作，补短板、

去产能、去库存，为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提供资金支持的战略任务，其投资方向符合国家“十

三五”战略规划。 国新国同基金总规模为

１

，

５００

亿元，首期规模

７００

亿元，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国新国同

基金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

ＳＷ９２３２

。 截至

目前，国新国同基金已完成了

１８

个项目投资，具有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因此，国新国同基金属于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②

浙江制造基金为国新国同基金的下属企业

浙江制造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国新国同（杭州）与国新国同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国新国控（杭州）同属中

国国新控制的企业，故浙江制造基金与国新国同基金均属于中国国新控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鉴于国新国同基金持有浙江制造基金

７９．９８％

的合伙份额， 浙江制造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制

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国新国控（杭州）的全资子公司，且两基金均由中国国新控制，因此浙江制造基金

为国新国同基金的下属企业。

浙江制造基金为国新国同基金在浙江设立的区域性、产业型子基金，是国新国同基金与长三角重要

企业的重要对接的平台，是国新国同基金在长三角及制造业领域的布局和延伸。浙江制造基金的投资方

向包括“智能制造及汽车产业链、央地合作与国企改革、医药医疗服务及消费类，具体细分领域包括机器

人及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及海洋工程、大数据及信息化产业、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工艺、医疗器械、生物

科技、消费服务类等”，均属于国家支持的重点行业与产业，符合“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战略规划。 浙江制造基

金总规模

１００

亿元，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规

定。

（

４

）关联关系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浙江制造基金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所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浙江制造基金普通合伙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浙江制造投资

１０．２０％

的股权、间接持有浙江制造基金有限合伙人国新国同基金（持有浙江制造

基金

７９．９８％

份额）

１６．６２％

的实缴出资份额。 除前述外，浙江制造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无其他关联

关系。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投资浙江制造基金的情形， 系中信证券作为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根据资

产管理计划持有人的委托所作出的投资决策， 并非中信证券作为发行人主承销商主动对发行人进行投

资。

经核查浙江制造基金、发行人出具的专项承诺，浙江制造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系基于认可发行人

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存

在向浙江制造基金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

的经济补偿，主承销商不存在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引入浙

江制造基金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上市后认购浙江制造基金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形，不存在浙江制

造基金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过程合法合规，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因此，浙江制造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

５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浙江制造基金

２０２１

年度审计报告， 浙江制造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

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 同时，根据浙江制造基金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

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６

）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浙江制造基金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 浙江制造基金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

７

）参与科创板和创业板战略配售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浙江制造基金曾参与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８３２７

）、中复神鹰碳纤

维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８８２９５

）、 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８８１８２

）、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８８２８５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８７７７

）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

３．

产业投资基金

（

１

）基本情况

根据产业投资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产业投

资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２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

１３５

号

Ｄ

座

２

层（东升地区）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

２

）股权结构

根据产业投资基金提供的股权结构图，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产业投资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产业投资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产业投资基金的确认，并经登录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产业投资基金股权结构比较分散，任意单一股东均无

法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制，且各股东之间均无一致行动关系，因此产业投资基金无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３

）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及产业投资基金的说明，产业投资基金系经国务院国函［

２０１８

］

８

号批准设

立，由财政部等发起设立，基金总规模为

１

，

５００

亿元，分三期实施，首期认缴规模为

５１０

亿元，共有

３０

家单

位出资。 因此，产业投资基金属于由国务院部委发起设立的国家级大型基金。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规

定。

（

４

）关联关系

根据产业投资基金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 产业投资基金与发行人、 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

５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产业投资基金

２０２１

年度审计报告和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财务报表，产业投资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

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 同时，根据产业投资基金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６

）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产业投资基金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 产业投资基金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４．

国开制造业基金

（

１

）基本情况

经核查国开制造业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基金合同等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国开制造业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１１３ＭＡ０１ＲＧＵＲ０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开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梁俍）

营业期限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１２０５

室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

１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

２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３

、不得发放贷款；

４

、不得

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５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下期出资时间为

２０２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本所经办律师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查询， 国开制造业基金为已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其备案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ＳＪＺ７０７

管理人名称 国开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２

）出资结构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国开制造业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国开制造业基金是国开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ＧＰ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家制造业基金”）作为

ＬＰ

共同设立和控制的合伙企业；国开制造业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制造业基金持有国开制造业基金

９９．８０％

出资份额，国家制造业基金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

１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有限公司为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全资子公司；

注

２

：国家制造业基金的其他

１６

名股东包括：（

ｉ

）国有企业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６．７９３５％

；（

ｉｉ

）国有企

业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６．７９３５％

；（

ｉｉｉ

）国有企业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６．７９３５％

；

（

ｉｖ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

６．７９３５％

；

（

ｖ

）国有投资平台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３．３９６７％

；（

ｖｉ

）国有企业四川创兴先进制

造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３．３９６７％

；（

ｖｉｉ

）国有企业佛山市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３．３９６７％

；（

ｖｉｉｉ

）国有企业湖南财信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３．３９６７％

；（

ｉｘ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持股

３．３９６７％

；（

ｘ

）国有企业北京国谊医院有限公司，持股

３．３９６７％

；（

ｘｉ

）非国有企业泰州市国有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持

股

１．３５８７％

；（

ｘｉｉ

）国有企业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０．６７９３％

；（

ｘｉｉｉ

）国有企业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０．３３９７％

；（

ｘｉｖ

）上市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０．３３９７％

；（

ｘｖ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０．３３９７％

；（

ｘｖｉ

）郑州宇通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０．１３５９％

。

（

３

）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国家制造业基金系根据国务院批复，由财政部、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等

２０

名股

东发起，主要宗旨是围绕制造业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领域，对市场潜力大、成长性好的优势企业进行

投资，核心关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基础制造和新型制造等方向，服务国家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国家制造业基金下设国开制造业基金，承担电子信息领域投资任务。 国家制造业基金注册资本

１

，

４７２

亿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经核查，并经国开制造业基金确认，国开制造业基金为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的国家制造业基金下属

企业，主要情况如下：

首先，从收益权归属角度，国家制造业基金持有国开制造业基金

９９．８０％

出资额，享有国开制造业基

金绝大部分收益权。

其次，从投资决策及流程的角度，根据国开制造业基金《合伙协议》

６．４

条的约定，国开制造业基金的

普通合伙人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负责对合伙企业投资项目的投资、退出方案作出

决议； 投委会成员名单以及该等成员的基本情况、 投委会议事规则应向国家制造业基金备案并经其认

可，并在投委会成员或投委会的议事规则发生变动前，就拟变动的前述情况向国家制造业基金备案并经

国家制造业基金认可；国开制造业基金的每一投资项目需要提交至国家制造业基金，国家制造业基金对

投资项目特定方面存在异议，国开制造业基金不得就该等项目开展投资，如国家制造业基金对投资项目

无异议的，应出具确认函。根据国家制造业基金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出具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特定投资

载体投资项目投决阶段合规性自查表接收确认函》（制基函［

２０２２

］

７８

号），国家制造业基金已同意国开制

造业基金参与发行人的本次战略配售。

最后，从基金管理人任免角度，根据国开制造业基金合伙协议第

１０．１

条的约定，国家制造业基金有

权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独立决定更换管理人。

国开制造业基金是国家制造业基金的特定投资载体， 主要承担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

备领域的投资任务，代表国家制造业基金在上述领域的布局和延伸。 由于投资领域的分工规划，华大九

天所属行业属于国开制造业基金的投资领域，因此由国开制造业基金承担本次投资任务。

综上，国开制造业基金系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下属企业。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

项的规定。

（

４

）关联关系

根据国开制造业基金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 国开制造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国开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投资”），其全资子公司北京九州国创科技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发行人股

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２．８２％

的股权，国开投资母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东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２９％

的股权，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２６．５２％

股权，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１１．１０％

股权。 除上述情况外，国开制造业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

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任期和提名情况，不存

在发行人承诺在国开制造业基金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 委任与国开制造业基金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

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核查国开制造业基金、发行人出具的专项承诺，国开制造业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系基于认可发

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不存在向国开制造业基金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

何形式的经济补偿，主承销商不存在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

引入国开制造业基金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国开制造业基金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形，不

存在国开制造业基金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

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本次战略配售过程合法合规，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情

形。

因此，国开制造业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

５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国开制造业基金

２０２１

年度审计报告和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国开制造业基金的流动资

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 同时，根据国开制造业基金出具的承诺，其用

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６

）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国开制造业基金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限售期届满后，国开制造业基金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

７

）参与科创板和创业板战略配售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国开制造业基金系首次参与

Ａ

股战略配售事宜，除此之外，未曾参加其他

科创板、创业板项目的战略配售事宜。

５．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

（

１

）董事会决议

根据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作出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发行人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战略配售具体安排的议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参与配售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

（

２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中信证券华大九天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募集资金规模：

３２

，

５５０．００

万元

管理人：中信证券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证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姓名、职务及份额持有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上限（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持有比例 员工类别

１

刘伟平 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

１６１５ ４．９６％

高级管理人员

２

杨晓东 董事、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９９０ ３．０４％

高级管理人员

３

吕霖 常务副总经理

１２００ ３．６９％

高级管理人员

４

刘二明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９９０ ３．０４％

高级管理人员

５

宋矗林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９６０ ２．９５％

高级管理人员

６

董森华

ＥＤＡ

第一中心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４８０ １．４７％

核心员工

７

陆涛涛

ＥＤＡ

第二中心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４８０ １．４７％

核心员工

８

朱能勇

ＥＤＡ

第三中心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４８０ １．４７％

核心员工

９

蔡娟 子公司高层

２７０ ０．８３％

核心员工

１０

常江 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４８０ １．４７％

核心员工

１１

陈婧蕊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２

陈志 总监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１３

陈志东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１４

程建东 高级工程师

１８０ ０．５５％

核心员工

１５

程明厚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１６

崔秋利 部门经理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１７

代超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８

邓检 销售总监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１９

杜欣志 子公司高层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２０

方菲 高级销售总监

２４０ ０．７４％

核心员工

２１

冯东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２２

冯国柱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２３

傅静静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２４

龚著靖 高级工程师

１３０ ０．４０％

核心员工

２５

郭兵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２６

郭超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２７

郭根华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２８

郭继旺 营销中心

ＢＤ

副总经理

４２０ １．２９％

核心员工

２９

何西华 高级工程师

１３０ ０．４０％

核心员工

３０

何欣 高级客户经理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３１

洪姬铃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３２

洪琳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３３

胡宏伟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３４

胡明浩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３５

胡宁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３６

黄文龙 高级客户经理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３７

纪宁 总监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３８

贾程瀚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３９

姜广霞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４０

焦晓萌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４１

焦芸 部门经理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４２

靳天喜 高级工程师

１００ ０．３１％

核心员工

４３

黎何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４４

李翡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 ０．６１％

核心员工

４５

李国超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４６

李建林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４７

李剑 高级工程师

１８０ ０．５５％

核心员工

４８

李京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４９

李雷 高级工程师

１００ ０．３１％

核心员工

５０

李黎 高级销售总监

２４０ ０．７４％

核心员工

５１

李起宏 高级工程师

２７０ ０．８３％

核心员工

５２

李相启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５３

李晓坤 销售总监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５４

李学峰 部门经理

２７０ ０．８３％

核心员工

５５

李英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５６

李桢荣 高级工程师

１８０ ０．５５％

核心员工

５７

李志梁 高级工程师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５８

梁曼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５９

林瑞钦 部门经理

２００ ０．６１％

核心员工

６０

林煊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６１

刘东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６２

刘力 总监

４２０ １．２９％

核心员工

６３

刘琳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６４

刘爽 高级客户经理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６５

刘晓明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６６

刘星 子公司中层

２４０ ０．７４％

核心员工

６７

刘毅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６８

芦智源 子公司中层

１８０ ０．５５％

核心员工

６９

马海南 高级工程师

１８０ ０．５５％

核心员工

７０

马腾飞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７１

马依迪 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４８０ １．４７％

核心员工

７２

孟晓东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７３

牛飞飞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７４

牛欢欢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７５

欧伟 高级客户经理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７６

裴云鹏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７７

冉庆龙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７８

阮利华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７９

邵雪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８０

沈伟翔 高级工程师

１８０ ０．５５％

核心员工

８１

沈玉萍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８２

束涛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８３

苏毅 高级工程师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８４

孙丽娟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８５

孙书娟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８６

陶莉莉 部门经理

２８５ ０．８８％

核心员工

８７

陶雄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８８

滕显慧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８９

涂雪梅 高级客户经理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９０

汪燕芳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９１

王虎春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９２

王俊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９３

王丽 总监

４８０ １．４７％

核心员工

９４

王晓光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９５

王阳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９６

王梓轩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９７

魏洪川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９８

ＷＵ

ＬＩＦＥＮＧ

子公司高层

５１０ １．５７％

核心员工

９９

吴大可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１００

吴木金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０１

吴涛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０２

吴枭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０３

吴雪丽 部门经理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１０４

肖薇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０５

谢光益 高级工程师

１３５ ０．４１％

核心员工

１０６

徐二伟 高级客户经理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０７

徐启迪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０８

徐卓慧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０９

玄加林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１０

闫宏伟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１１

阎希光 高级客户经理

１８０ ０．５５％

核心员工

１１２

燕昭然 高级工程师

３１５ ０．９７％

核心员工

１１３

阳杰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１４

杨超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１５

杨俊祺 总监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１１６

杨柳 高级工程师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１１７

杨自锋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１１８

杨祖声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１９

尹静文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２０

雍晓 高级工程师

３４５ １．０６％

核心员工

１２１

于士涛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２２

余裕宁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１２３

虞宙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１２４

张建杰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１２５

张进宇 高级工程师

１８０ ０．５５％

核心员工

１２６

张帅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２７

张涛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１２８

张通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２９

张亚东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３０

张耀凯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３１

赵鹏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３２

赵威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３３

郑瑞卿 高级工程师

１２０ ０．３７％

核心员工

１３４

周汉斌 高级工程师

２１０ ０．６５％

核心员工

１３５

周振亚 高级工程师

４８０ １．４７％

核心员工

１３６

朱仁远 高级工程师

１５０ ０．４６％

核心员工

１３７

卓立文 子公司高层

２４０ ０．７４％

核心员工

注

１

：本资管计划募集资金可以全部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终认购股数待

Ｔ－２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注

２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

３

）参与本次发行与战略配售的份额持有人的劳动关系

经核查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

１３７

名份额持有人的用工合同，参与本次发行与战略配售的份额持有

人均与发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签署了劳动合同。

（

４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备案情况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经备案的产品编码

为

ＳＴＤ２４３

，管理人为中信证券。

（

５

）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作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

（

６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根据资管计划合同约定、各认购对象签署的承诺函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人员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

（

７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的获配股票限售期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

中证投资（或有）

（

１

）基本信息

根据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证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证投资的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７０２１２５９１２８６８４７Ｊ

法定代表人 方浩

注册资本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

２００１

户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

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

）中证投资的股权结构及跟投资格

根据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 中信证券持有中证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

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经核查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中证投资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３

）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具有参

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

（

４

）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情形外，中证投资与发行

人、主承销商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５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中证投资提供的

２０２１

年度审计报告， 中证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

协议的认购资金；同时，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确认，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有资

金。

（

６

）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限售

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中证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 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

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

（一）战略配售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对象分别为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或有），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

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

１．

中芯晶圆宁波、韦尔股份、普冉股份、中电金投、诚通金控、联通创投、中船资本

经核查，中芯晶圆宁波、韦尔股份、普冉股份、中电金投、诚通金控、联通创投、中船资本均已与发行

人签署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中芯晶圆宁波、韦尔股份、普冉股份、诚通金控、联通创投、中船资本均已出具《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其作为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

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

人股票；承诺以自有资金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符合本次战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且该等资金投资

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关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承诺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

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

的股票。

中电金投已出具 《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

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其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承诺以自有资金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符合本次

战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且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关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

承诺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承诺不通过

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芯晶圆宁波、韦尔股份、普冉股份、中电金投、诚通金

控、联通创投、中船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符合《特别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及《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２．

中保投基金、混改基金、浙江制造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国开制造业基金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混改基金、浙江制造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国开制造业基金均已与发行人签署战

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中保投基金、混改基金、浙江制造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国开制造业基金均已出具《关于北京华大

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 承诺其作

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

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

股票；承诺以自有资金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符合本次战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且该等资金投资

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关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 承诺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

本次配售的股票。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保投基金、混改基金、浙江制造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国

开制造业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符合《特别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及《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关于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３．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

经核查，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管理人中信证券已出具 《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中信证券接受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委托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为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持有该计划份额的情形，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

的资金均为份额持有人自有资金，该等资金投资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全体份额持有人分别出具 《关于参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的承诺》，承诺其作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委托

中信证券设立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承诺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最终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

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持有该计划份额的情形；承诺以自有资金认购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份额；

承诺其通过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获得发行人本次配售的股票， 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将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作为战略投资者符合《特别规定》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及《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

条件相关规定。

４．

中证投资（或有）

经核查，中证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 《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

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如满足《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情形的，中证投资作为保荐机构跟

投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并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中证投资以自有资金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用途；中证投资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

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

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证投资作为战略投资者符合《特别规定》第十五条及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五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三、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形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４

日出具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之承诺函》（以下简称“《发行人承诺函》”）。

根据《发行人承诺函》和各战略配售对象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

《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一项“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

十三条第二项“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

资者”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三项“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

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四项“发行人承诺在战

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的情

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五项“除本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

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

益输送的行为”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本次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

三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战略投资者类型分别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发行人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或有），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

二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本次战略投资者符合《特别规定》第十五条、第十

六条、第十八条及《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五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相关规定，

具备战略配售资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本次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

的禁止性情形。

本法律意见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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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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